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改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

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务

院国资委管理的有关建筑业企业：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施工现场专业人员（以下简称施工

现场专业人员）是工程建设项目现场技术和管理关键岗位从

业人员，人数多，责任大。为进一步提高施工现场专业人员

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现就改进施工现

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行业发展、贴近岗位需求、突出专业素

养，不断加强和改进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落实

企业对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主体责任，发挥企业和行

业组织、职业院校等各类培训机构优势，不断完善施工现场

专业人员职业教育培训机制，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产

业发展后备人才。发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政策指导、

监管服务重要作用，促进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规范健



康发展。 

二、完善职业培训体系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用人，谁负责”原则，坚持

统一标准、分类指导和属地管理，构建企业、行业组织、职

业院校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教育

培训体系。充分调动企业职业培训工作积极性，鼓励龙头骨

干企业建立培训机构，按照职业标准和岗位要求组织开展施

工现场专业人员培训。鼓励社会培训机构、职业院校和行业

组织按照市场化要求，发挥优势和特色，提供施工现场专业

人员培训服务。各培训机构对参训人员的培训结果负责。 

三、提升职业培训质量 

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

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管理办法，确定施工现场专

业人员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及时公布符合条

件的培训机构名单，供参训人员自主选择。要将职业培训考

核要求与企业岗位用人统一起来，督促指导企业使用具备相

应专业知识水平的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要加强培训质量管控，

完善培训机构评价体系、诚信体系，引导培训机构严格遵循

职业标准，按纲施训，促进职业培训质量不断提升。 

四、创新考核评价方式 

我部将依据职业标准、培训考核评价大纲，结合工程建

设项目施工现场实际需求，建立全国统一测试题库，供各地



培训机构免费使用。培训机构按照要求完成培训内容后，应

组织参训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对考核合格者颁发培训合格证

书，作为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培训后具备相应专业知识水平的

证明。培训考核信息须按照要求上传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从

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系统以备查验。 

五、加强继续教育 

不断完善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职业标准，研究建立知识更

新大纲，强化职业道德、安全生产、工程实践以及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内容培训，增强职业培训工作的

针对性、时效性。探索更加务实高效的继续教育组织形式，

积极推广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方式。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要落实有关继续教育规定，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培

养基地、继续教育基地、培训机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施

工现场专业人员继续教育，促进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提升。 

六、优化培训管理服务 

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充分利用住房和城

乡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培训管理信息系统，为企业、培训机构

和参训人员提供便利服务，规范培训合格证书发放和管理，

实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施工现场专业人员培训数据在

全国范围内互联互通。要加强指导监督，做好施工现场专业

人员培训信息记录、汇总、上传。要全面推行培训合格证书

电子化，结合施工现场实名制管理，提高证书管理和使用效



率。 

七、加强监督检查 

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施工现场专

业人员职业培训工作的事中事后监管，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原则，对相关培训机构实行动态管理。加强对开展职业

培训的企业和培训机构师资、实训等软件硬件条件、培训内

容等监督指导，及时公开信息。加强诚信体系建设，逐步将

企业、培训机构守信和失信行为信息记入诚信档案。充分发

挥社会监督作用，建立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培训弄虚作

假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9 年 1月 19日 

  （此件主动公开） 


